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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4 日至 28 日，纽约 

  和平核合作框架 

  比利时、加拿大、塞浦路斯、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墨

西哥、尼日尔、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和乌克兰提交的工作文件 

1. 发展和平利用核技术是实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核裁军和不扩散目标

的核心。条约所有缔约国必须尊重国际义务，仅为和平目的从事核活动，因此都

有权从核技术的民用应用中受益。 

2. 民用核合作领域的政府间协定是各国之间以书面形式缔结并由国际法管理

的国际协定。协定的主要目标是为各国之间的和平核合作提供法律框架。 

  政府间协定与核能 

3. 对于选择核能满足能源需求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政府间协定为加强

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框架。 

  政府间协定有助于促进核的非能源应用 

4. 核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核应用在人类健康、农业和粮食安全、文化遗产保护、环境保护、水资源管

理和工业应用等许多领域引起极大兴趣。 

5. 因此，使尽可能多的国家获得民用领域核应用的惠益是正当的。 

  政府间协定有助于为实现有利、可持续、安全、可靠使用核技术建立体制、技术

和法律框架 

6. 为确保国际社会支持负责任、可持续的核能发展及其他和平利用核能，应按

照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规定的核安全、安保、保障监督、不扩散和环境

保护等最高国际标准，以符合国际义务的方式开展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国际合

作还应以每个伙伴国家的具体目标、需求和资产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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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内启动民用核电计划或(国外)提供设施或核材料的战略决定由政府部门作

出，因此，缔结政府间协定往往是核合作领域建立工业、机构、科学或技术伙伴

关系的先决条件和适当工具。这种政府间协定的准备和谈判通常涉及广泛的国家

行为体。 

8. 除已经发展民用核工业的国家外，还有大约30个国家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

并在考虑在能源组合或在非能源应用中使用核技术。在这方面，许多国家与拥有

成熟核工业的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民用核合作协定。 

9. 这类政府间协定可以作为总括协定，通过具体项目协议促进安全监管当局、

运营商、废物管理、培训和研发实体之间的进一步合作。 

10. 民用核合作没有统一的模式或框架，但这种总括性政府间协定应可包括以下

方面的规定：1 

• 协定序言 

• 合作领域 

• 定义 

• 敏感信息保护 

• 核安全 

• 和平、非爆炸保证 

• 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包括后备保障 

• 核安保 

• 核材料、专用设备、技术的转让和再转让 

• 知识产权 

• 核能方面的第三者责任 

• 合作监测 

• 争端解决 

• 生效、期限和终止 

11. 缔结政府间协定将为开展积极合作建立明确框架，明确伙伴国家的目标以及

双方的利益相关方。协定将提供法律确定性和稳定性，帮助简化出口管制程序。

此外，协定还明确规定双方必须承担的对等义务，确保国际社会支持负责任、可

持续地发展核能以及为其他和平目的利用核能。 

__________________ 

 1 这是政府间协定中可能包含的内容的说明性清单。根据国内政策要求，每个国家都有权采用可

能更全面或可能没有列入本工作文件的供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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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筹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十次审议大会之际，法国愿意分享在

这一领域的经验，并考虑如何在政府间协定的基础上加强合作，以最有效的方式

促进民用核计划的负责任、可持续发展。 

13. 为此，法国提出了一些供民用核合作领域政府间协定参考的非排他性良好做

法和内容实例。可以在第十次审议大会期间就这些实例展开一般性讨论，也可以

结合其他国家的做法进行讨论，对筹备委员会在《条约》第三支柱下开展的工作

作出贡献。 

  供发展和平核合作政府间协定参考的良好做法和内容实例 

  协定序言 

14. 提及协定的总体目标，确认各国加入的相关国际协定和根据《不扩散核武器

条约》、关于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区域协定等协定以及根据促进为和平用途开展核

合作的承诺等作出的承诺。 

  合作领域 

15. 阐述可能的合作领域，如能源政策信息交流，核领域的法律法规，基础和应

用研发，利用核能发电和其他应用，包括人类健康、农业和粮食安全、保护文化

遗产、保护环境和水资源或工业应用，乏核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管理，核安全，辐

射防护和辐射环境保护，核安保，核保障监督，退役，人力资源发展等。 

  定义 

16. 就协定中的重要术语，包括核材料、设备、研发、非核材料和技术作出定义。 

  敏感信息保护 

17. 达成协定为保护信息交流作出规定，可酌情就保密和敏感信息的交流订立专

门的安全协议。 

  核安全 

18. 提及实现和保持最高水平核安全的目标和(或)明确提及相关国际文书。 

  和平、非爆炸保证 

19. 承诺根据政府间协定进行的转让，包括知识和技术以及成果和副产品的转

让，将完全用于和平目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包括后备保障 

20. 承诺根据政府间协定转让的核材料以及今后的转让将接受原子能机构相关

协议及补充议定书的保障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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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如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不再适用，双方应承诺建立共同商定的保障监督制

度，2 涵盖协定涉及的所有物项。 

  核安保 

22. 提及根据国际标准实现和维持对核材料和核设施的有效实物保护并遵守相

关国际公约的目标。 

  核材料、专用设备、技术的转让和再转让 

23. 达成协议规定，根据政府间协定转让的物项或衍生物项(核材料、专用设备和

技术)的再转让应得到原供应商的事先书面同意，并符合该国的不扩散要求。在某

些情况下，这可能要求仅将再转让授权给予对原始转让提供政府间协定所要求的

保证而现在又提出相同保证的第三者。 

24. 政府间协定也可规定政府间协定所涉任何材料的再处理和浓缩的具体条件，

包括需要缔约方之间进行协商和征得另一缔约方的事先书面同意。 

  知识产权 

25. 列入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一般条款，例如，可规定在合作框架内将按照具体

协议或合同逐案处理知识产权的归属。 

  核能方面的第三者责任 

26. 提及主要相关国际公约确立的原则，双方在此基础上商定第三者赔偿制度，

就适当的保险作出规定和(或)遵守有关公约。 

27. 对于一些国家，政府间协定可能不涉及核能方面的第三者责任。 

  合作监测 

28. 提及例如设立一个工作组或协商机制监测合作情况。 

  争端解决 

29. 解决争端商定机制的一般规定。 

  生效、期限和终止 

30. 生效的一般规定。期限通常为 10 至 40 年，并可能默示可以续延。 

31. 提交本工作文件的国家希望在第十次审议大会框架内进行对话，审议如何促

进负责任发展民用核合作政府间协定方面的良好做法。 

 

__________________ 

 2 共同商定的保障监督制度也称为后备保障。这种保障确保材料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于保障监督之

下，包括在一国万一退出《不扩散条约》的情况下。 


